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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本法所称抵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

对本法第三十四条所列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债权的担

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以该财

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

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

保的财产为抵押物。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112条；

《担保法解释》第71～72条。 【意思分解】 以下有关抵押权

特性的叙述，是考生必须具备的理论背景知识。 1抵押权是

不转移标的物占有的担保物权，这是与质押相区别的关键点

。 2抵押权具有从属性。从属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存在上

的从属性。抵押权的成立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主债权不

成立或归属于无效时，抵押权也就不能成立或随之无效。但

最高额抵押是个例外。  (2)处分上的从属性。即抵押权不能与

所担保的债权相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供作其他债权担保，只

能随同债权一同转让或者在债权转让时消灭(本法第50条)。

(3)消灭上的从属性。抵押权同主债权共命运，主债权如因受

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原因而全部消灭时，则抵押权也

随之消灭(本法第52条)。但主债权部分消灭时，抵押权仍存

在而不能部分消灭。 3抵押权具有不可分性 不可分性是指抵

押权的效力不可分，即抵押权担保主债权的全部并及于抵押

财产的全部。从抵押物与被担保的债权的关系上说，抵押物

的全部担保债权的全部；从抵押权与抵押物的关系上说，抵



押权的全部存在于抵押物的全部上，也存在于抵押物的各部

上；从抵押权与主债权的关系上说，被担保的债权分，抵押

权仍不分。不可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抵押权设定

后，原则上抵押人的权利义务不因抵押物价格的增减而受影

响。 (2)抵押财产的一部分经分割或者让与第三人时，抵押权

不受影响，抵押权人仍得对全部抵押财产行使抵押权。 (3)抵

押物部分灭失时，未灭失的抵押物部分仍担保着全部债权，

其担保的债权额并未因此而减少。同时，抵押权也仅存在于

未灭失的抵押物部分上，抵押人不负有补充担保物的义务。

但是，若因抵押物的灭失而又有代位物时，则抵押权人可于

代位物上行使抵押权(本法第58条；《海商法》第16条第2款)

。 (4)主债权部分受偿时，抵押权人仍得就其未受偿的部分债

权对抵押物的全部行使抵押权。 (5)主债权经分割或部分转让

时，抵押权也不受影响，各债权人仍将就其享有的债权份额

行使全部抵押权。 4抵押权具有特定性 特定性是与抵押权的

公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抵押权的设定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

，抵押权必须以占有以外的其他方式公示。其特定性表现在

两个方面： (1)抵押物的特定。抵押物必须是现存的，特定的

，而不能是未来的不确定财产。 (2)抵押权担保的债权的特定

。 5抵押权具有物上代位性 物上代位性是指物权的效力及于

标的物的代位物上。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表现在：于抵押物

毁损灭失时，抵押权将就抵押人因此而发生的保险金或赔偿

金请求权行使物上代位权(本法第58条；《海商法》第20条)。

6抵押权具有顺序性 顺序性是指在同一财产上设定数个抵押

权时，各个抵押权之间有一定的顺序(本法第54条)。 7抵押权

具有追及性 追及性是指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落入何人之手，物



权人都可以追及该物，向实际的占有人主张权利。抵押权的

追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

意，擅自将抵押物转让给他人时，抵押权不受影响，抵押权

人仍得追及抵押物对之行使抵押权。 第二，在抵押物受到他

人的不法侵害时，抵押权人得基于抵押权请求排除妨害。 【

重点法条】 第三十五条 抵押人所担保的债权不得超出其抵押

物的价值。 财产抵押后，该财产的价值大于所担保债权的余

额部分，可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其余额部分。 【相关法

条】 《担保法》第55～56条；《担保法解释》第51条。 【意

思分解】 1原则上，抵押物价值应大于抵押所担保的债权额

。这就意味着在抵押物价值范围内，是可以设定再抵押的。

比如，甲有一幢楼房价值2000万元，先以该楼房为乙银行提

供抵押，担保债权1000万元，再给丙、丁银行分别提供抵押

，担保债权分别为500万元，300万元。这是完全合法的。 2但

若数次抵押所担保的债权总额高出了抵押物价值，是否就绝

对无效呢? 是本法条理解的关键。如上例中，甲分别为乙、丙

、丁三银行提供抵押担保的债权额分别为1000万元，500万元

，800万元，是否绝对不可以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虽然此

时抵押物(楼房)价值(估价)2000万元，但完全有可能在实现抵

押权时(拍卖、变卖等)，拍卖出2500万元的高价，此时，三个

抵押权都可以顺利实现。 3设上例中既使将来实现抵押权时

只得款2000万元，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超出抵押物价值设定抵

押就是无效的。此时，要看乙、丙、丁三个银行的抵押权登

记的先后顺序来决定三者实现的状况。设乙、丙、丁分别在6

月1日、6月2日、6月3日完成的登记手续。那么这三个抵押权

的实现情形是：乙、丙各拿去1000万元，500万元(实现优先受



偿权)，但丁银行只能拿去500万元，余下的300万元作为普通

债权而存在(《担保法解释》第51条)。可见，即使是最后一

个成立的抵押权，此时也并非完全无效。 4依上述原理，抵

押权的效力只及于设定抵押权的抵押物本身。所以若以国有

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设定抵押后在该土地上新增的房屋自

然不属于抵押物。若其后实现抵押权时需一同拍卖的，就新

增房屋拍卖所得款项，是不得用于优先受偿的。 5更重要的

是，在划拨而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上设定的抵押

，在实现抵押权时，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要劣后于国家在

这幅土地上享有的利益(土地出让金)，所以应先缴纳相当于

土地出让金后，抵押权人才得优先受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